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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今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说，网络犯罪近年日渐增多，
造谣诽谤层出不穷，网上造谣、炒作活动越来越
呈现出组织性特征。有人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损
害他人名誉；有人利用社会敏感热点问题，炮制
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引发群体性事件；有人以网
上发布、删除负面信息相要挟，趁机敛财，甚至
出现所谓的“网络公关公司”“策划营销组织”及
“网络推手”，专门从事造谣、炒作、有偿“发帖”
“删帖”，牟取巨额非法利益。正是在此背景下，
《解释》适时出台。

网络诽谤罪须以故意捏
造为前提

司法解释将什么是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犯罪
的行为方式，即“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分为两种
类型：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或将信息网络
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内容篡改为损害他人名
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
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同时规定，明知是捏造
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
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
依据《解释》，网络诽谤必须以明知是“捏造事

实诽谤他人”为前提，行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的
虚假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发布、转发的，即使对被
害人的名誉造成了一定损害，不构成诽谤罪。

孙军工强调，网民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网络反
腐”、“微博反腐”，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对待，负责任地核实，
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
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属
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
上散布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

转发五百次以上认定“情
节严重”
“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

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
的”，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

“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
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
“情节严重”。上述危害后果如果发生，不问诽谤
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或者被转发次数，可直接
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予以刑事处罚。

孙军工表示，《解释》从诽谤信息实际被点

击、浏览、转发的次数，诽谤行为的后果，行为人
的主观恶性等方面加以具体化，为诽谤罪设定
了非常严格的量化的入罪标准，在司法实践中
可操作性更强。行为人如果实施了诽谤行为，但
不符合《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的，也不
能认定为诽谤罪。

明确认定７种情形可被
提起公诉

按照刑法规定，诽谤罪除“严重危害社会秩
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外，属于“告诉才处理”的
案件。被害人没有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能对实
施诽谤的行为人处以刑罚，但“严重危害社会秩
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就是说，“严重危害社
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案件，应由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为了明确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刑事案
件适用公诉程序的条件，《解释》列举了“严重危
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七种情形：!!引发群
体性事件的；"!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引发民
族、宗教冲突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的；%!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造成
恶劣国际影响的；'! 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
家利益的。孙军工介绍，这样规定，既充分尊重当
事人的处分权，依法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
助于打击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
谤犯罪。各级司法机关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既要突
出打击重点，依法惩治诽谤犯罪，又要贯彻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防止扩大打击面。

网上起哄闹事可追究寻
衅滋事罪

司法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编造、散布虚
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依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孙军工表示，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人随意辱

骂或者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
罪。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信息的迅速扩散、不
易彻底根除等特性，借助网络辱骂、恐吓他人，
社会危害性更甚。《解释》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的上述行为明确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
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发帖”“删帖”勒索可追
究刑责

司法解释规定，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
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
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
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孙军工介绍，此类犯罪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两种，即“发帖型”敲诈和“删帖型”敲诈，此类行
为实质上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信
息网络对他人实施威胁、要挟，被害人基于恐惧
或者因为承受某种压力而被迫交付财物，符合
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注意从两个方面正确界定罪与非罪的
界限。一是要求行为人必须有主动向被害人、被
害单位实施威胁、要挟并索要财物的行为。行为
人是在被害人主动上门请求删帖的情况下，以
“广告费”、“赞助费”、“服务费”等其他名义收取被
害人费用的，不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二是本条规定
使用了“信息”而非“虚假信息”的表述。行为人威
胁将要在信息网络上发布涉及被害人、被害单位
的负面信息即使是真实的，但只要行为人出于非
法占有的目的，仍然构成敲诈勒索罪。
《解释》明确规定了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

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
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
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构成犯罪的，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网络反腐”部分失实可不追究
昨日两高发布关于网络诽谤案件的司法解释

本报记者 于明山 曹刚

! ! ! !《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首次明
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诽谤行为的入罪标准，
其中为诽谤罪设定了非
常严格的、量化的入罪
标准。
上海泛洋律师事务

所律师刘春泉表示，被
点击五千次或被转发五
百次，很多网民都能达
到。“我在微博上的发
言，就经常被转发超过
五百次。”上海大邦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游云
庭也认为，点击五千次
和转发五百次的标准
过低，考虑到有些信息
会在微博、微信、博客、
论坛等多种网络平台
反复出现，如果累计被
点击或者被转发次数
的话，达到“情节严重”
更加容易。

游云庭同时强调，
多数网络诽谤，没有严
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警
方介入有一定局限，还要靠被害
人自救。最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的
办法，是被害人通过诉讼自行维
权，“许多犯罪嫌疑人都是多次在
网上造谣，如果其首次造谣时，被
害人就能站出来，对名誉侵权民
事起诉或刑事自诉，那将极大遏
制类似案件。”
现行法律看，被害人自行维

权有较大障碍，配套法律或制度
还需跟上。目前互联网的发言都
是匿名，受害者没能力知晓诽谤
者的真实身份。我国电信运营商
不对政府以外的人提供 ()地址使
用者身份的查询服务，即便被害人
大致知道匿名发言者的身份，也无
法在法律上证明。而且造谣者经常
使用公共网络或代理服务器，还需
借助技术侦查手段。
“目前我国对互联网的管理

较为成熟，通过已建立的监控系
统可锁定绝大部分发言者的真实
身份。”游云庭建议，将这部分系
统有条件向公众开放，建立查询
制度，向被害人提供查询网络侵
权者身份的通道，有助于遏制包
括网络谣言在内的各种互联网侵
权行为。 本报记者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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